办理结果分类：B
玉林市环境保护局

玉环答复〔2018〕9号

签发人：黄衍全

关于玉林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
第48号提案办理答复函

玉林市工商联：

你单位提出的《关于改善南流江城区段沿江两岸环境的建议》提案（提案号：48号）收悉。现将南流江流域城区段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进展情况答复如下：

一、主要工作推进情况

今年5月份起，南流江流域城区水质逐步好转。玉州区出境断面叉江断面4月劣Ⅴ类,9月改善为Ⅳ类水质。
（一）突出重点，全面开展养殖污染治理
为确保南流江水质得到改善，玉州区2018年继续稳步推进禁养区外违法排污的养殖场（户）的清拆工作，继续加大养殖污染治理力度，财政预算安排2500多万元在玉州区范围内开展养殖污染整治行动，对自愿清拆的养殖户，给予一定的奖励补助。凡不配合整改不达标排放的养殖场（户），要求关闭清拆。在2016-2017年全部完成玉州区南流江干流及重点支流（玉州区仁东河、清湾江、大良江）沿线200米禁养区102家养猪场、养殖栏舍面积55411平方米、存栏量14570头的基础上，玉州区今年截至目前共完成了清拆养殖场1413家，清拆面积274831平方米，搬迁82601头猪。
1.实施畜禽养殖污染截污和处理。一是规模化养殖场截污和处理，封堵15家养殖场排污口，建成粪污贮存池9500立方米；二是规模以下养殖场户截污和处理，封堵60家养殖场户排污口，建成粪污贮存池2700立方米。
2.全面清理黑臭水体。截至目前，已完成清理畜禽养殖黑臭水体24处，其中完成清理整治黑臭水沟6340米，完成清理整治黑臭水塘126805.12立方米。
3.全面推广“益生菌+”、发酵床等生态养殖模式。一是玉州区60家存栏200头以上养殖场均已采用“益生菌+”模式。二是玉州区已有25家养殖场建成高架床，共计面积18970平方米；已有3家养殖场建成低架网床，共计面积5650平方。三是47家规模养殖场中，完成生态化改造并通过自治区“生态养殖场”认证的规模养殖场已有33家，今年通过县级“生态养殖场”认证的规模养殖场5家，畜禽规模养殖场生态养殖比重已达80.85%。
4.扶持粪污收集。一是出台鼓励收粪施肥第三方服务主体的政策措施和筹措引导资金。为鼓励收粪施肥第三方服务主体的资金投入，提高粪肥还田利用率，减少粪污排放污染，玉州区印发了《玉州区关于鼓励和扶持第三方服务主体开展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办法的通知》,制定了《玉州区粪肥收运还田体系实施方案》。二是完善建设第三方服务主体运营体系。玉州区已安排经费1000万建设小散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由玉林市豐標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运营，主要运营方式是：一方面通过收储畜禽养殖场干清粪，在有机肥厂生产加工成有机肥；另一方面在大型种植基地建设日处理50吨的密封型交替式液态粪污处理点，用公司购买或租赁的吸粪车对无处理能力的养殖场粪污（污水每立方收费20元）收费进行生态处理，运送到种植基地利用（每立方收取种植基地费用30元）。

5.创新推广“扶贫+环保”模式。玉州区积极推广推广“扶贫+环保”模式，引进环保的扶贫产业食用菌种植带动群众致富。目前在贫困村新定村建设了新定村食用菌种植项目基地，委托玉林市益康菌业种植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采用高产抗污染的优质菌种和以麦皮，杂木屑为主的复合型培养基；采用无菌操作接种技术，通过网络微喷雾化技术控制空气相对湿度和最适合生长的温度；采用农业生物、物理防治病虫害等无公害栽培模式；采用两项节能环保发明专利---智能化网络自动喷淋系统和节能高效灭菌室这两项专利确保食用菌种植高效丰产。食用菌种植项目投产后，为新定村现有的136户贫困户和村集体稳定增加收入，加快贫困户脱贫步伐，为今后实现整村脱贫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开展生活污水设施建设和治理
1.制定镇级污水处理厂整改方案，确保建成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行，达标排放。6月14日，玉州区印发了《中央环境督查反馈玉州区三个镇级污水处理厂问题整改工作方案》，明确了整改目标和措施，确保污水处理设施正常运行，废水达标排放。截至目前，玉州区三个镇级污水处理厂负荷率全部超过了60%，正常运行。
2.推进城区生活污水直排口截污。由市城投公司负责玉林城区12个生活污水直排口截污工程建设，目前已全部完成征租地工作。
（三）加快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1.强化涉水污染型企业整治。召开涉水企业约谈会，组织环保等多部门对辖区64家涉水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一方面，加大监察力度，严查水洗、塑料、餐具消毒等涉水行业的违法排污行为，确保水环境安全。另一方面，对玉州区重点排污企业实行重点监控和实时监测，督促企业健全污染防治制度、应急预案。截至5月21日，全面关停仁东河流域违规涉水企业。
2.引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截至目前，玉州区积极引导玉林市玉州区福正毛巾厂、玉林市富郁毛织有限公司主动淘汰拆除了印染车间及生产车间，玉林市美好织造有限公司主动淘汰印染生产工序，有效减少了污染物排放。
（四）实施农业面源治理。一是出台《玉州区2018年度南流江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工作目标。二是2018年以来，玉州区建立各种农业科技示范基地（片）11个、面积1.32万亩，示范推广超级稻和测土配方施肥、无公害标准化生产、病虫害综合防控防治等主推品种和主推技术43万亩次，预计可促进节支增收6500多万元。加强对工业废水、废气、固体废物污染产地环境的监控，目前已确定普查点位30个。
（五）控制生活、农业和工业磷排放。印发了《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政府关于控制生产销售和使用含磷洗涤用品的通知》，并召开动员会，要求各单位按照时间节点和职责分工，开展洗涤用品销售市场专项整治，强化流通领域含磷洗涤用品市场监管；动员洗涤用品经营户签订控磷承诺书，并向经营者和消费者宣传和讲解如何正确识别购买无磷洗涤用品，引导洗涤用品经营者自觉销售“无磷”洗涤用品，消费者自觉使用“无磷”洗涤用品；规范经营主体资格，加强流通领域含磷洗涤用品质量监测。目前，在玉州区辖区范围内共抽检了11个批次的洗涤用品，检测样品已送佛山市质量计量监测中心检测。各镇（街道）以及各成员单位共出动1515人次、290车次、检查经营户数1007户、口头警告14次、发倡议书4164份、签承诺书806份、发放宣传资料2838份、拉横幅34条、宣传发动各单位、经营户通过电子屏播放宣传标语46户。
（六）保持打击非法采砂高压态势。
1.全面禁止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严厉打击河道外非法采砂。一是出台方案，明确职责。出台《河道采砂综合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成立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每周不少于二次到辖区河道进行执法巡查。二是全面禁止河道采砂，停止发放河道采砂许可证。水利部门与各镇（街道）国土规划环保安监站组成河道联合执法巡查组，严惩非法采砂行为，今年以来，取缔非法采砂8处。         
2.开展江河流域直排口排查。为进一步了解南流江流域河道污染源分布情况，做好玉州区“一河一策”工作。一是组织环保、水利、征地、交投公司等部门对玉州区南流江干流、流域各支流、主要纳污沟渠、入江入河排污口进行无人机航拍，彻底排查污染源分布情况；二是组织各镇街开展江河流域直排口全面排查，同时组织人员对南流江和清湾江两条一级支流、仁东江和大良江两条二级支流的直排口进行全面排查。
3.加强河面、河岸保洁力度。一是落实河道保洁制度。为改善南流江河道的水生态环境和卫生，玉州区政府落实了水环境整治工作经费，从各镇（街道）聘请了共 24 名保洁员，并建立了河道保洁长效机制。二是玉州区开展了“清理百河千沟万渠助农春耕”大会战。截至目前，共投入经费540万元，出动人员8526人次，出动车辆2182车次，清理垃圾7654吨，清理大水库2个，清理沟渠290条，河道287.6公里，清理水葫芦4000多吨，玉州区水环境得到有效治理。
二、存在问题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克难攻坚，南流江整治取得了初步成效，水质逐月稳步好转。接下来将进入枯水期，流域自净能力将大幅降低，完成年度考核任务压力和难度仍然非常大。主要问题为：
（一）养殖粪便尿液综合利用率低。虽然清拆了禁养区以及大部分限养区内的养殖场，但仍有部分小散养殖户和少数规模养殖场综合利用率低，污染较大。
（二）城区污水处理厂处理后废水排放。城区污水处理厂日处理20万吨废水虽经达标处理后排放，但仍为劣Ⅴ类水质。

（三）玉柴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未投入运行。玉柴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尚未建成投入使用，造成玉柴工业园区部分污水影响水质。

（四）河道淤积污染严重。南流江干流多年来未清淤，各种污染物在河床中淤积严重，影响水质。
三、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我市将继续加大南流江水污染治理力度，从源头解决江水浑浊的问题。继续围绕陈武主席提出的“一年初见成效，两年显著见效，三年大见成效”目标任务，聚焦问题、盯住目标，综合施策、精准发力，限制污染增量，减少污染存量，确保今年水质明显改善。以最坚决的态度抓好畜禽养殖污染治理，以最有力的举措抓好生活污染防治，以最严厉的手段抓好工业污染防治，科学借鉴九洲江流域治理取得的成功经验，集中力量推进各项工作，不断提高养殖确粪污综合利用水平，继续加大镇级污水处理设施配套管网建设，突出抓好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建设，强化环境监察与监测，严厉打击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用好地方立法权，尽快出台南流江整治条例，注重源头管控，注重综合监管，注重依法监管，确保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顺利完成，让人民代表放心和满意。
玉林市环境保护局

2018年9月26日

（承办人及联系电话：马友哲，2382191）

抄送：市政府督查室、市政协提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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